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
論 「十一」 南丫島海難事故。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在會上表示，海難震撼全港，國
家對特區發生的特大災難表示關心，中央
駐港機構亦希望親自表達關懷，是人之常
情，理所當然。另外，政府正積極物色具
公信力人士出任調查委員會委員，期望在
委任期後半年內提交報告。

本報記者 王 欣

林鄭：海難救援無受干預
物色高公信力人士掌調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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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一批示威者去年出
席六四晚會後，在未有預先申請下
遊行到北角警署抗議，當中八人被
控非法集結等罪名成立，昨分別被
判罰款及入獄，但獲准緩刑。法官
判案時斥責被告違法在先，卻將衝
擊警方防線引起暴力場面的責任推
卸給警方，專橫無理；雖然集會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法治精神是維
護社會穩定基石，無人可以凌駕其
上，法庭亦有責任打擊非法行為，
確保自由可以有效行使。

八名被告分別是葉寶琳、王浩
賢、朱凱迪、朱江瑋、李世鴻、洪
曉嫻、明偉添及陳秉鳳，當中組織
遊行的葉和王被判監四星期緩刑一
年，分別罰款三千及二千四百元，
朱凱迪等六被告則判罰款八百至二
千四百元；八名被告都表示會提出
上訴。

法治是社會穩定基石
案件昨在東區法院宣判，裁判

官杜浩成指出，言論與集會自由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但法治精神是維
護社會穩定的基石，無人可以凌駕
其上，法庭亦有責任打擊非法行為
，確保自由可以有效行使。

他說，被告違法在先，拒絕接
受警方合理執法，又指揮遊行人士
衝擊警方防線，將出現暴力場面的
責任推卸給警方，專橫無理；當中
葉寶琳和王浩賢當日指揮示威者衝
擊警方防線，是罔顧警員和示威者
安全，幸好沒有警員跌倒，否則肯
定會有人受傷。

裁判官指出，今次判刑不會妨
礙八名被告日後組織或參與集會遊

行的自由，但提醒他們自由是有底線的。
案發於去年六月四日，大約三百名市民在參與燭光晚

會後，由維園遊行到北角警署，抗議警方早前拘捕百多名
反對預算案的示威者，警民一度發生推撞，及後警方拘捕
五十三人，並檢控其中八人。

【本報訊】菲律賓人質事件殉職旅行社領隊謝廷駿
的兄長謝志堅，早前申請法援，擬向菲律賓政府索償被
拒，他昨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協助謝志堅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法官表示須
考慮案件細節，包括案件的勝算，以及菲律賓政府在事
件中的責任，以決定是否受理上訴。他指出，法援署拒
絕協助的主要原因，是菲律賓政府擁有國家豁免權。

謝志堅表示，曾經聯絡菲律賓的律師商討，但沒有
新進展，如果申請法援上訴被拒，暫時未決定下一步行
動。

法院頒令禁滋擾滙豐

申法援告菲國被拒
謝廷駿兄上訴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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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高等法院昨頒下臨時禁制令，禁止
「佔領中環」行動人士在滙豐總行逗留及作出侵佔滋擾

行為。
香港高等法院早前已頒令，限制相關人士必須在今

年八月二十七日晚上九時前撤走，但仍然有人留守，最
後必須進行清場，但被抬走的示威者仍未中斷行動，上
周末再有二十人到滙豐總行門外逗留及播放影片。

滙豐本周初再申請禁制令，案件在高等法院聆訊，
法庭昨日頒下臨時禁制令，指明不准有關人士在滙豐總
行逗留及作出侵佔滋擾行為。

由全球金融危機觸發的反資本主義的 「佔領華爾街
」行動，去年十月蔓延到香港，多個組織策動 「佔領中
環」行動，駐紮在中環滙豐銀行總行地下，最高峰時有
三百多人在該處度宿，當中不乏露宿者和精神有異人
士。

林鄭月娥昨天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討論南丫島海難事故並交代跟進情況。林鄭月娥向死
難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她表示，政府高度重視事故
，認為事態嚴重。她續指，政府周二決定成立法定獨
立的調查委員會，現正積極物色一位有高度公信力的
人士擔任主席，人選一經確定，則正式委任調查委員
會進行工作，期望在委任後的六個月內提交報告。另
外，社署亦會有社工及心理專家向死傷者及家屬提供
支援，有關愛基金成員已表示願意討論是否能提供經
濟協助。

中聯辦關心傷者理所當然
對於事發當日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和行政長官梁振

英一同到瑪麗醫院慰問傷者，不少議員質疑有關行為
影響 「一國兩制」的原則。林鄭月娥認為，海難發生
時各方都感到震撼，官員並非在編排下出場，中聯辦
關注海難事件是理所當然。

她會後見記者時還提到， 「國家對於在香港特區
發生一件如此特大的災難表示關心，中央駐港機構亦
希望能夠親自表達關懷，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她強調今次所有救援工作，一如既往由特區政府相關
部門 「相當自動、機動式地」以最快時間趕到現場，
動員有關部門的同事來支援，完全沒有存在被其他單
位或其他人士干預。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在內會上呼籲，議員不
要將中聯辦官員關心海難傷者的事件政治化，中央政

府對香港關懷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陳鑑林表示，香港出現特大海難，中央政府出手
相助，相信市民是歡迎的，對於有議員質疑中聯辦的
關心，他認為十分奇怪。

林鄭月娥提到，梁振英在當日煙花匯演後，才得
悉事件，當時已經即時啟動工作，要求內地的打撈船
協助，也只是備用，最終還是特區自行完成打撈工作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指，當日政府憂慮被撞沉
的船隻不穩定，影響救援工作，因此才尋求廣東派出
打撈船，希望穩定船隻。

通訊困難未能叫停海泰號
被問到海事處當日是否有要求海泰號停下協助，

海事處處長廖漢波表示，接到通報時，已經不斷要求
海泰號提供更多資料，唯因無線電通訊有困難，當再
次聯絡到海泰號時，船隻已經泊岸。不過，他指出，
發生撞船事故，涉及的船隻按慣例應盡量留下協助拯
救。

張炳良表示，兩艘出事船隻都購買了高於法定最
低要求（五百萬元）的保險額，但未知確實數字。今
次海難傷亡人數眾多，船公司須承擔的賠償可能相當
大，海事處會研究是否調整船隻的法定保險額。

他續說，海事處已加強巡查本地船隻的救生設備
，截至昨日共巡查了十四艘渡輪、四十艘小輪和街渡
，以及四十八艘遊艇，共發出十八宗口頭警告和一宗
檢控，主要涉及救生衣擺放位置和數目短缺。

危駕釀三死 司機囚40月

【本報訊】記者吳美慧報道：新鴻基地產主席郭
炳江、郭炳聯兄弟捲入行賄港府高官案，昨第二度在
東區裁判法院審訊，郭氏兄弟、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等五名被告均有出庭，控方表示，由於案件複雜，需
要多三個月時間赴海外蒐證，獲法官同意將案押後至
明年一月再審。

五名被告分別是許仕仁（六十四歲）、郭炳江
（六十歲）、郭炳聯（五十九歲）、新鴻基地產執行
董事陳鉅源（六十五歲）和港交所前高級副總裁關雄

生，昨午到東區法院應訊。負責今次檢控工作的刑事
檢控專員薛偉成要求將案件押後，理由是需要赴新加
坡、巴哈馬等地蒐證，拿取銀行誓章；同時控方亦正
向 Lord McDonald 諮詢法律意見，以及準備法律文
件。

除郭炳聯外，其他被告的代表律師均同意將案件
押後。上次提堂是七月中，代表郭炳聯的是資深大律
師郭兆銘，今次改由同一律師樓的資深大律師麥高
義做代表。麥高義表示，諮詢過後，Lord McDonald

或認為證據不足，不認同案中有關控罪。薛偉成回應
指，Lord McDonald已初步同意所列控罪。另外，郭
炳聯和陳鉅源，均考慮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

許仕仁關雄生不准離港
法官同意案件押後至明年一月二十五日，各被告

的保釋條件不變。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陳鉅源
和關雄生的保釋金，分別是五十萬元、一千萬元、一
千萬元、五百萬元和二十萬元。其中，許仕仁和關雄
生不准離開香港，並需交出旅遊證件，其餘各人可離
港，但需在二十四小時前通知廉署。

許仕仁被控八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和串謀行賄公
職人員罪，他涉嫌在二○○○年六月七日至○九年一
月二十日期間，共收受約四千萬元利益，當中包括向
新地屬下公司借五百四十萬元無抵押貸款，部分貸款
獲每年延續還款期，免費租用新地旗下跑馬地禮頓山
相連單位，每月租金十五萬元，期間他曾隱瞞正與新
地洽談一份顧問合約，他亦被控收取其餘四名被告二
千八百萬元。

控方案情透露，許仕仁截至去年底所負的債項高
達七千二百萬元。

至於郭氏兄弟被指控向許仕仁提供利益，郭炳江
面對兩項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郭炳聯則共
被控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串謀觸犯行為失當，
及提供虛假資料等。至於陳鉅源和關雄生則被控兩項
串謀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
利益罪。

案件於昨日下午二時開審，吸引五十名中外記者
採訪，五名被告進入法庭時都被記者包圍追訪，雖然
他們的保鏢寸步不離，但許仕仁仍被麥克風打中頭。
整個聆訊只歷時約十分鐘，五人離去時對記者提問都
是笑而不答，只有許仕仁被問到會否擔心官司時表示
「唔驚」。

【本報訊】三名登記選民在去年區議會選舉中 「種票
」，昨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分別被判處入獄兩個月。廉署偵
查二○一一年油尖旺區議會選舉（京士柏選區） 「種票」
案，至今已有三十人分別被定罪，當中包括上述三名選
民。

昨被判刑的三名被告分別是黃家健（三十五歲），腳
底按摩師；其妻李海琪（二十二歲），家庭主婦，以及馮
嘉麟（三十四歲），電氣技工，早前各承認一項在選舉中
投票時作出舞弊行為罪名。

暫委裁判官王國豪判刑時表示，被告觸犯的罪行破壞
了完善的選舉制度，故必須判處具阻嚇性的刑罰。王官以
監禁三個月作為量刑起點，但考慮到被告承認控罪，故將
刑期減至兩個月。

案情透露，三名被告於去年七月十六日，分別向選舉
事務處提交選民登記申請表，聲稱住在旺角煙廠街六至二
十號華新大廈，但事後被揭發三人從未在該處居住，虛報
地址只為在區議會選舉中投票。

控方需要三個月赴海外搜證
新地貪污案押後明年初再審

【本報訊】港鐵轄下三百多名接駁巴士司機不滿資方對車長飯鐘錢的安
排，入稟勞資審裁處尋求裁決（上圖）。協助工會的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表示
，裁判官不受理有關案件，要求撤回入稟，工會正諮詢法律意見，決定是否
到區院入稟。

港鐵屬下十八條路線的三百多名接駁巴士司機，不滿港鐵於九月起實施
新指引，規定巴士公司要給車長每日一小時中段休息時間，港鐵因而延長接
駁巴士車長用膳時間，由過往的四十五分鐘增至六十分鐘，司機變相延遲下
班十五分鐘，當中十分鐘更無薪金，認為公司有歧視之嫌，昨日入稟勞資審

裁處尋求裁決。
協助工會的立法會議員鄧家

彪表示，裁判官認為有關案件不
涉及勞資欠薪問題，要求該名車
長撤回有關入稟，建議車長可到
區院或高院尋求法律意見，正諮
詢法律意見，決定是否入稟。

港鐵公司發言人表示，已知
悉有關裁決，認為公司是按照運
輸署的新指引，車長的每周工時
亦減至四十小時，較其他巴士公
司的工作時間為短，日後會繼續
以行之有效的溝通機制與巴士車
長溝通。

▲由左至右：郭炳江、郭炳聯和許仕仁昨應訊後步出法院，三人均獲續保釋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不滿港鐵飯鐘錢安排
巴士司機或入稟區院

種票案 三被告判囚兩月

▲高院頒臨時禁制令，不准在滙豐總行逗留滋擾
資料圖片

▲港鐵接駁巴士司機不滿資方飯鐘錢安
排要求裁決，勞資審裁處拒絕入稟

▲立法會昨召開內會討論月初撞船事故，林鄭月娥（前左）表示，政府正積極物色具公信力人士出任調
查委員會委員，期望半年內可提交報告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訊】深圳灣口岸公路去年發生
的三死四傷嚴重車禍，涉案被控危險駕駛
導致他人死亡及嚴重受傷之的士司機，昨
被判囚四十個月及停牌六年。意外中的一
名傷者到庭聞判後，認為判刑太輕，更激
動落淚。

傷者落淚：判刑太輕
法官陳仲衡判刑時說，透過錄影片段

可看到被告陳潤生（四十四歲）事發時應
清晰看到路面情況，但被告卻沒有好好控
制軚盤，致使的士直撞向人群。陳官又斥
責被告取得的士牌照僅四個月，便有一次
超速案底，加上事發時也是超速，顯見他
並非稱職的司機。

意外發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一輛
旅遊巴在深圳灣口岸公路因意外撞及花槽
停下，車上乘客下車在公路邊等候，不料
一輛的士失控撞至，把下車的乘客像打保
齡球般撞到飛起，造成三死四傷。

昨日有多名死者家屬及傷者到庭聽判
，不少人傷心痛哭，傷者之一的余瑋，因
腳骨被撞至碎裂至今仍要柱杖而行，他表
示意外在一秒鐘便令他一生的夢想破滅，
因此對被告判囚四十個月感到太輕。

▲車禍傷者余瑋因腳骨被撞至碎裂至今
仍要柱杖而行


